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政许可项目
	编号
	　1

	行政许可名称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审批

	内容概述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国家金库条例》、《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许可条件
	1、代理国库应具备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信誉，较好的经营业绩，内控机制健全，资金结算渠道畅通，核算工具完备。
（二）承诺获准代理后建立相应的代理支库业务机构和配备具有上岗资格的业务人员。代理支库年业务量达到一定笔数以上或年预算收入达到一定金额以上的代理行，必须设立国库科（股），专门办理国库业务；未达到的，必须设立国库专柜办理支库业务。代理行应根据业务量大小和国库的相关管理规定，配备足够的人员。代理支库应当配备3名以上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应当按业务需要和内控制度要求确定。
（三）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要提交的材料：
（一）申请材料目录；
（二）代理支库业务申请书；
（三）机构的基本情况、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资金结算支持系统情况、上两年度发生的资金案件情况等； 
（四）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五）申请机构有关人员情况简表；
（六）上两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复印件；
（七）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办理流程
	二级审批制。代理支库 由 中心支行—沈阳分行 两级审批

	承办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国库处

	办理地点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904室

	承办人员
	邓海燕  

	办理时限
	审批行应当自收到初审行报送的初步审查意见和申请材料之日起10日内,或者自直接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内作出不予或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作出审批决定的，经本分支行行长（主任）或者主管副行长（副主任）批准，可以延长10日。

	业务办理电话
	024-23440124    

	举报监督电话
	024-23440336



